
歙环字〔2025〕88号
关于黄山市安胜塑胶有限公司不干胶墙贴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黄山市安胜塑胶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黄山市安胜塑胶有限公司不干胶墙贴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承诺书等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皖环发〔2022〕34号），该项目属于《实施环评告知承诺的行业及项目类别清单》范围。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歙县经济开发区经兴路001号黄山市安胜塑胶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利用现有项目的生产车间，新购置印刷机3台、贴合机2台，干复机2台、涂布机2台等生产设备，新增产能不干胶墙贴2300万米/年。对现有项目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淘汰现有2吨生物质锅炉，购置电磁加热设备3套，将生产供热由生物质锅炉加热改为电加热，项目建成后全厂产能达年产3000吨PVC压延薄膜和5000万米不干胶墙贴。
二、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送的《报告表》进行建设。你单位应当合理布局厂区，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环保设施建设必须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在项目启动建设运行活动、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须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申领排污许可证。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编制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保证风险防范的配套措施落实；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及时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和验收信息报送工作。
三、项目主要污染物新增总量控制指标为：新增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2.554吨/年。
四、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超过五年才开工建设的，应依法报我局重新审核。国家对本项目应执行的环境标准作出修订或颁布新要求的，执行新标准和新要求。
五、请歙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落实好项目属地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请歙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做好该项目环保“三同时”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将依法撤销审批决定，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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